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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度结怨，走上歧途
据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文襄还

是哈尔滨木器制造厂的一名司机。 九十年
代中期， 他与一开发公司合作开发了新地
小区，掘得了人生的“ 第一桶金”。

1997

年， 王文襄作为股东之一的哈尔
滨信恒房屋土地开发公司正式成立， 其后
组建了黑龙江省信恒集团， 成为拥有数亿
资产的亿万富豪。

事业发展顺风顺水， 可有件事一直困
扰着他，那就是和钟益师的官司。

2001

年
12

月，王文襄任法定代表人的
黑龙江信恒集团有限公司与钟益师任法定
代表人的黑龙江东西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因拖欠工程款纠纷诉至法院， 黑龙江信恒
集团有限公司败诉， 王文襄怀疑钟益师讹
诈其钱财，与钟结怨。

2008

年
12

月， 钟益师又以赔偿损失、

更换正式销售合同等为由将黑龙江信恒集
团有限公司再次诉至法院。

此举激怒了王文襄， 他产生以暴力手
段报复钟益师之念，指使、雇用时任其秘书
的白鹏绑架钟益师， 并与白商量找人共同
参与。

白鹏遂邀约于毅（ 已判刑）参与犯罪，

并应允事后给于
20

万元。王文襄向白鹏提
供钟益师的具体住址、姓名，又让白鹏从信
恒集团辞职， 向白鹏支付数万元用以准备
作案工具，并共同商量选定作案地点等。

2009

年
5

月，王文襄因白鹏、于毅迟
迟未动手而不满， 打电话催促尽快动手。

白鹏、于毅于
2009

年
5

月
18

日上午在钟
益师家住处的停车场 ， 采取用绳子勒颈
部、捂压嘴部 、捆绑双手手段将钟益师放
入汽车后备厢内，后驾车前往事先选定的
砖厂 ， 将已死亡的钟益师抬至废弃窑洞
内，焚烧尸体。

王文襄在得知钟益师死亡后，让白鹏、

于毅到海口市与其会合，付给白鹏
2

万元，

让白、于到北京等候其支付酬金，后
3

人被
警方抓获。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年底以
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王文襄、白鹏死刑，二
被告人提出上诉。

2010

年黑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报请最高人民
法院核准。

财富快速积累致心态巨变
有关专家认为， 王文襄的雇凶杀人行

为与心态失衡有关。 王文襄从一个普通司
机成长为拥有数亿资产， 头顶诸多光环的
亿万富豪，快速积累的财富、翻天覆地的地
位变化，让其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王文襄曾工作过的木器厂下属企业哈
尔滨哈木林产品工业公司如今已处于停产
状态，只有少数留守人员。

据了解，原来企业工资和待遇都不错，

王文襄是通过木器厂领导介绍， 到企业车
队当司机的。

“ 刚来的时候，王文襄还是小伙子呢，

人品不错。老实巴交的，不太爱说话。他住
得远，天天坐通勤车来单位，干活挺认真，

经常跑长途也没有怨言。 ”原来曾在哈尔
滨木器制造厂下属企业车队工作的李贵
滨说。

与当年在木器厂工作时默默无闻不
同，

1995

年后， 王文襄逐渐进入人们的视
野， 成为哈尔滨市房地产行业举足轻重的
名人。

据一位黑龙江省青联委员介绍，

2001

年左右，他认识了王文襄，当时王文襄已经
开始有一种类似暴发户的心态， 喜欢“ 显
摆”自己的财富，经常提起自己开发了多少

楼盘、有多少资产。

“ 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能干好。 ”王文
襄雇凶时曾这样说。 在王文襄的一份事迹
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 认准的事就得干，

并且一定要干好 ， 不冒险是干不成大事
的。 这样的信条，让王文襄在事业的巅峰
时期 ，做下这起雇凶杀人案 ，走上了一条
不归路。

“ 有很多这样例子 ，‘ 成功人士 ’突然
做下一些大案， 做出偏离常规的事情，这
和他们奋斗的动机 、最终的目标 、人格的
塑造有很大关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
艺军说。

“每个脚印都应走在法律的范围内”
专家认为，随着财富、地位的巨变，王

文襄产生了盲目的“ 自信”，认为金钱可以
“ 摆平”一切，“ 法律是为别人制定的，不会
来惩罚我”。

与钟益师的官司中， 王文襄输了官司
赔了钱， 觉得自己被钟和别人合伙“ 算计
了”，为此一直耿耿于怀。 钟益师再次起诉
后，王文襄对其律师说：“ 只准赢，不许输”。

后来他找到白鹏，让其“ 绑了”钟益师，最终
导致悲剧发生。其实，即使之前的案件已经
二审终审， 王文襄仍可以继续在法律范围
内进行申诉。 遗憾的是，他没有这样做。

据专家介绍，在社会转型期，在获取成
功的过程中， 一批民营企业的成功人士没
有建立相应的法律意识， 导致其人格不健
全，处理棘手问题时不择手段。 这些“ 成功
人士” 用违反规则的做法获得或曾获得过
利益，培养了他们不按规则办事的意识。

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学分会会长马
皑认为，不是有钱就有正确的法律判断。有
的富豪不依靠外界公认的法律规范来对事
对人，而是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这些主观
判断多是以自我为出发点。 某些民营企业
内的权力缺乏监督，老板就是法，他会依据
他自己的“ 法”，对他认为的“ 违法行为”进
行惩处。

“ 每个脚印都应走在法律的范围内，这
样才能拥有心理上的平和与企业的长久发
展。 ”马皑说。

（上接1版）

“过堂受审”
随省高院“ 阳光司法” 专题研讨一起提

上桌面的 ， 还有
3

个正在论证的规范性文
件 ： 裁判文书上网公布 、 案件信息网上查
询、 实施调查令制度。

从法言法语的表述、 法官自由裁量的约
束到标点符号的运用， 学者和律师们都“ 明
察秋毫 ”， 将这些规范性文件一字一句地

“ 过堂受审”。

对于应该上网的裁判文书 ， 谭世贵提
出， 规定里要将减刑、 假释的裁定单独列出
来， 而不能放在兜底条款里。 “ 这也是老百
姓非常关注的实体问题。”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于世忠则提出， 规定
只对裁判文书上网造成不良影响而不及时纠
正、 造成严重后果的法官才追究责任， “ 那
么， 对于不及时上网、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
法官， 其责任该如何追究呢”？

“ 案件进展网上查询， 是件非常大的好
事， 应该要把这好事做好、 善事做善。” 律
师朱卫红说， “ 既然当事人可以凭法院提供
的密码查询案件进展， 为什么不可以把密码
告诉代理人？ 现在很多当事人都是委托代理
人进行诉讼的 。” 这引起不少律师的共鸣 ，

“ 有些当事人从始至终都不出面， 特别是涉
外当事人”。

引起一众律师强烈关注的， 还有关于调
查令的规定。

律师张晟杰说 ： “ 刚收到征求意见稿
时， 真是由衷地激动。” 取证难一直是律师
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把调查令定性为司
法权的延伸， 这是对律师队伍的信任， 也是
浙江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的重要突破口。 他
建议， 对于持令人未按规定使用调查令的，

要明确罚则 ， 法院可以向律协发出惩戒建
议。 “ 这是难得的权利， 我们要好好用， 不
能随意践踏。”

律师胡祥甫建议将“ 调查令一式三联”

改成“ 一式四联”， 这样律师手里也可保留
一份存档。

律师姜丛华说 ： “ 法院签发调查令在
实践中已在用了 ， 能否签发 ， 我个人感觉
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 。 能不能根据法院实
践经验 ， 在哪些情形下不能签发 ， 列出几
条来。”

律师李根美则提议 ， 对于不予签发调
查令的情形 ， 能不能列明救济途径 。 同样
需要救济的还有 ： 当律师未按规定使用调
查令 ， 或者未按规定交还调查令的 ， “ 丧
失在该案审理中再次申请调查令的资格 ”，

这应该是对持令律师的惩罚 ， 当事人不能
因此丧失资格。

她还提到调查令管理中一个更为 “ 法
理 ” 的问题 ： 文件规定 ， 持令人应将调查
收集的证据连同调查令提交法院 。 “ 这个
证据是全部提交还是部分提交 ？ 本来当事
人有权只提交有利于自己的证据 ， 不利于
自己的就不交。”

良性互动
对于专家和律师们的建议， 省高院的法

官们凝神听着、 认真记着， 偶尔还小声讨论
着。 他们认为， 这是“ 外脑” 带来的新鲜空
气， 是浙江法院努力追求的方向所在。

负责起草这些规范性文件的研究室
主任魏新璋表示 ， 现场不仅有速录 ， 还
有录音 ， 要把这些智囊团带来的 “ 异见 ”

好 好 消 化 ， 以 便 完 善 相 关 制 度 。 对 于
“ 调查令一式四联 ” 等非原则性问题 ， 研
究室现场拍板采纳 。

省高院副院长朱深远说， 他欣赏专家学
者的睿智深刻、 律师的认真精细。 “ 这些摸
着石头过河的探索， 我们不是没有风险、 没
有担忧。 但阳光司法是全省上下明确推进的
重点工程， 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阳光司
法的需求， 另一方面则是法官自我加压、 自
我挑战以及自我转型。”

敞 门 只 为 清 风 徐 来
省高院“阳光司法”工程的阳光论证

亿万富豪为何沦为雇凶杀人犯？

■新华社梁书斌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9

月
1

日， 原黑龙江信恒集团主席王文
襄在哈尔滨被执行死刑。 十几年里，王文襄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司机，

成长为一个拥有亿万身家、头顶政协委员等诸多光环的企业家，正当
事业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突然因雇凶杀人锒铛入狱。

王文襄为何走上雇凶杀人的不归路？ 他为何能置法律于不顾、

做出雇凶杀人的惊人之举？


